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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事務委員會  
 

2016年 6月 21日的會議  
 

有關扶助創科初創企業的資助措施的  
背景資料簡介  

 
 
目的  
 
 本文件載述有關扶助創科初創企業的資助措施的背景資料，並

綜述委員在過往的討論中就相關事宜提出的意見及關注。  
 
 
背景  
 
2. 在 2015-2016財政年度政府財政預算案演詞中，財政司司長表
示，"環顧全球，我們不難發現新一輪的創業浪潮正在興起。不少初創
企業，以破格思維應用新科技，特別是資訊科技，改變傳統經營模式 "。
近年，香港的初創企業發展明顯加快，投資者對香港初創企業的興趣

與日俱增。由於科技初創企業在發展的不同階段能得到資金的投入，

才能茁壯成長，創新及科技局 (下稱 "創科局 ") 1現時透過不同的計劃為

科技初創企業提供財政支援，例如投資研發現金回贈計劃 (下稱 "現金
回贈計劃 ")、企業支援計劃、香港科技園公司 (下稱 "科技園公司 ")成立
的科技企業投資基金。創新及科技基金 (下稱 "創科基金 ") 2、數碼港創

意微型基金 (下稱 "創意微型基金 ")和不同的大學資助計劃亦為科技初
創企業提供一些種子期的資金。  
 

                                                 
1 2015年 11月，政府成立創新及科技局 (下稱 "創科局 ")，負責制訂政策及推
廣創新科技及資訊科技發展，並在政府內部統籌相關工作。創科局從商務

及經濟發展局接掌有關創新及科技的政策職責。自創科局成立後，兩個負

責創新及科技事宜的政府部門，即創新科技署及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便

隸屬創科局。  
2 創新及科技基金是由創新科技署管理的法定基金，旨在為有助提升本地創

新及科技能力的各類活動提供財政資助，包括應用研發、技術轉移和商品

化活動，以至培養社區創新文化的推廣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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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扶助科技初創企業的資助措施  
 
數碼港創意微型基金  
 
3. 為培育本地資訊及通訊科技初創企業，並提升其發展實力，數

碼港於 2009年推出創意微型基金，為每家企業提供 10萬元的種子基
金，在 6個月的限期內開發創新的資訊及通訊科技原型產品。據政府當
局表示，數碼港一共投放 2億元，於 2014-2015至 2016-2017年度推行公
眾使命工作。創意微型基金的發展由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跟進。 
 
投資研發現金回贈計劃  
 
4. 2010年 4月，政府推出現金回贈計劃，藉此加強私營公司的科研
文化，並鼓勵私營公司與本地科研機構加強合作。財委會批出 2億元的
撥款承擔額，用以推出現金回贈計劃，為私營公司在獲創科基金資助

的研發項目的投資或夥拍指定本地公營科研機構進行的研發項目的投

資，提供現金回贈。自 2016年 2月24日起，回贈金額已提高至研發項目
投資額的 40%。  
 
企業支援計劃  
 
5. 為了改善小型企業研究資助計劃的不足之處，以及鼓勵私營機

構增加在創新及科技方面的投資，政府於 2015年 4月推出企業支援計
劃，以取代小型企業研究資助計劃。企業支援計劃下經優化的特點如

下  ⎯⎯  
 
 (a)  公司規模  ⎯⎯ 在香港註冊的有限公司不論規模大小，均

符合資格申請；  
 
 (b) 資助上限  ⎯⎯ 每個獲批項目會按等額的出資方式獲批最

高 1,000萬元資助。申請公司應投入不少於項目總成本 50%
的資金；  

 
 (c) 知識產權安排  ⎯⎯ 與小型企業研究資助計劃的情況

相同，申請公司會擁有項目的知識產權；  
 
 (d) 收回資助款額的規定  ⎯⎯  企業支援計劃不設有關收回政

府資助的規定，以加強對企業進行研發投資的鼓勵作用；

以及  
 
 (e) 利益分配模式  ⎯⎯  利益分配安排並非強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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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企業支援計劃其中一項預期效益，是為不論規模大小的公司提

供更強的誘因進行內部研發活動，繼而推動私營機構增加在本港的研

發開支。據政府當局表示，企業支援計劃一方面可降低科技初創企業

或中小型企業 (下稱 "中小企 ")在應用研發工作的門檻，協助這些企業
將科技轉化成具市場價值的產品或服務。另一方面，跨國公司或大型

企業或會更加樂意利用企業支援計劃的資助，在本港進行研發項目。  
 
科技企業投資基金   
 
7. 科技園公司於 2015年 7月成立科技企業投資基金，與私人資金共
同投資本港具潛力的科技初創企業。基金的目的如下  ⎯⎯   
 
 (a) 填補本地科技初創企業的資金短缺，尤其是在種子階段至

成長階段的資金；   
 
 (b) 投資具明顯潛力的本地科技初創企業，使其能邁進下一個

發展階段；   
 
 (c) 吸引更多天使投資者及創業投資者投資香港的科技初創企

業，增加本地創新及科技生態系統中的私人資金。   
 
8. 科技企業投資基金是以配對形式運作的共同投資基金。科技園

公司已從內部資源預留 5,000萬元推行這項計劃。連同私人共同投資者
的資金在內，科技企業投資基金最少會為本地的科技初創企業提供   
1億元可用資金。   
 
擬議的創科創投基金  
 
9. 創科初創企業在發展的不同階段均需要資金。行政長官在

2016年施政報告中宣布，為吸引更多風險投資基金投資於本地的創科
初創企業，政府將預留 20億元，成立創科創投基金，以配對形式與私
人風險投資基金共同投資。  
 
10. 在 2016年 1月 19日工商事務委員會 (下稱 "事務委員會 ")政策簡報
會上，創新及科技局局長建議成立創科創投基金，政府會公開邀請風

險投資基金，按大概一對二的出資比例，與私營風險投資基金合作，

共同投資本地的科技初創企業。除增加風險投資基金對本地科技初創

企業的投資外，創科創投基金亦爭取將風險投資基金的專業知識和商

貿網絡引入香港，協助完善初創企業生態系統。  
 
11. 其後，財政司司長在 2016年 2月 24日發表 2016-2017財政年度政
府財政預算案時宣布，政府建議成立 20億元的創科創投基金，以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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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與私人風險投資基金，共同投資本地的科技初創企業，作為全面

支援初創企業的新措施之一。此外，政府會將創科基金之下的實習研

究員計劃 3擴展至由創科創投基金注資的初創企業，鼓勵更多大學畢業

生投身創新科技行業。  
 
 
過往的討論  
 
12. 事務委員會於 2014年 3月 18日及 12月 16日，以及 2015年 4月 21日
及 2016年 1月 19日的會議上聽取當局簡介有關促進對科技初創企業投
資的事宜。事務委員會亦於 2015年 12月 14日與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
員會舉行聯席會議，討論創新及科技局的工作。委員提出的主要意見

綜述於下文各段。  
 
企業支援計劃  
 
13. 在 2014年 12月 16日的會議上，委員希望企業支援計劃能確保中
小企及初創企業獲得足夠支援。委員察悉，企業支援計劃將開放予所

有在香港註冊的公司申請，不論公司規模大小，他們深切關注，大部

分屬中小企的小型科技公司在申請企業支援計劃時競爭力或會不及大

型公司。政府當局答覆時表示，企業支援計劃不會就處理的申請數目

或將批出的資助金額設限，因此中小企獲得的支援不會減少。  
 
14. 委員察悉，企業支援計劃沒有強制規定收回資助款額，他們關

注部分申請公司可能會因而欠缺推動力，至不會積極將項目商品化。

政府當局答覆時表示，不設收回資助款額的規定，政府當局將能締造

更有利的環境，鼓勵私營機構投資於內部研究，亦可增加研發項目的

數量；當有大量初創企業及科技公司出現，才有機會出現更多的成功

個案。   
 
科技企業投資基金  
 
15. 在 2015年 4月 21日的會議上，委員察悉，只有現正參加或已完成
科技園公司的培育計劃的企業或科技園公司現時的租戶才合乎資格申

請科技企業投資基金。他們建議政府當局考慮放寬投資基金的申請資

格，讓更多科技初創企業能夠受惠。政府當局表示，科技企業投資基

金是一項新的措施，當局認為開始時投資於科技園公司熟悉的公司是

審慎的做法，亦能更妥善控制風險。政府當局補充，科技園公司會在

                                                 
3 實習研究員計劃資助進行創科基金下研發項目的機構聘請本地大學畢業

生擔任實習研究員，協助進行研發項目。每個項目同一時間可聘請最多兩

名 實 習 研 究 員 ， 為 期 不 超 過 24個 月 。 學 士 學 位 畢 業 生 的 津 貼 額 為
14,000元，而碩士學位或更高學歷畢業生的津貼額則為 16,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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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撥款用畢後，檢討科技企業投資基金的運作，並考慮會否循序漸

進地擴大科技企業投資基金的範圍至其他科技初創企業。   
 
16. 委員亦詢問科技企業投資基金在協助吸引更多天使投資者及創

業投資者投資於本港的創新及科技業方面有多大作用。政府當局答覆

時表示，科技企業投資基金是以配對形式運作的共同投資基金，預期

可增加投資本地創新及科技生態系統中的私人資金，並透過分擔風

險，吸引更多天使投資者及創業投資者投資於香港的科技初創企業。  
 
鼓勵投資科技初創企業  
 
17. 在 2015年 12月 14日與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舉行的聯席會
議上，委員察悉，香港市場規模細小，中小企發展創新及新科技所需

的投資額相對於投資回報的比例偏高。這些委員建議政府當局應以配

對基金的形式向中小企提供財政資助，鼓勵私營界別參與香港創新及

科技的發展。政府當局答覆時表示，政府當局已推出企業支援計劃，

公司有意就具合理商業化前景的產品或技術進行內部研發項目，均可

申請，而資助是以等額出資的方式提供。  
 
創科創投基金  

18. 事務委員會於 2016年 1月 19日聽取創科局政策措施的簡介。部分
委員詢問政府當局會否為創科創投基金制訂主要表現指標，評估其成

效，並建議政府當局應透過公平、公開及透明的機制挑選創投基金夥

伴。其他委員則詢問推行相關措施 (包括創科創投基金 )促進香港的創
新及科技發展，總共可創造多少職位及／或商機。  
 
19.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創新及科技諮詢委員會一直有詳細討論

可用以評估政策成效的主要表現指標，稍後會制訂相關的主要表現指

標。政府當局亦向委員保證，政府當局會以公平及透明的方式挑選創

科創投基金夥伴。政府當局表示，難以量化推行相關措施後可創造多

少職位及商機。  
 
 
最新情況  
 
20. 政府當局會尋求事務委員會支持成立一個 20億元的創科創投基
金，以配對形式與私營風險投資基金合作，共同投資本港的創科初創

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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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文件  
 
21. 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6年 6月 15日  



附錄  
 

相關文件一覽表  
 

會議日期  
 

會議  文件  

16/12/2014 工商事務
委員會  
 

政府當局就 "在創新及科技基金下推出新
的企業支援計劃以取代小型企業研究資助

計劃 "提交的文件  
(立法會CB(1)344/14-15(04)號文件 ) 
 
立法會秘書處就在創新及科技基金下推出

新的企業支援計劃以取代小型企業研究資

助計劃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  
(立法會CB(1)344/14-15(05)號文件 ) 
 
會議紀要   
(立法會CB(1)439/14-15號文件 ) 
 

21/4/2015 工商事務

委員會  
 

政府當局就 "香港科技園公司的最新發展 "
提交的文件  
(立法會CB(1)743/14-15(05)號文件 ) 
 
立法會秘書處就香港科技園公司、香港科

學園及 3個工業邨的發展擬備的背景資料
簡介  
(立法會CB(1)743/14-15(06)號文件 ) 
 
會議紀要  
(立法會CB(1)969/14-15號文件 ) 
 

14/12/2015 資訊科技
及廣播事

務 委 員

會、工商

事務委員

會  

政府當局就 "創新及科技局的工作 "提交的
文件  
(立法會CB(4)315/15-16(01)號文件 ) 
 
會議紀要  
(立法會CB(4)577/15-16號文件 )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panels/ci/papers/ci20141216cb1-344-4-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panels/ci/papers/ci20141216cb1-344-4-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panels/ci/papers/ci20141216cb1-344-4-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panels/ci/papers/ci20141216cb1-344-5-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panels/ci/papers/ci20141216cb1-344-5-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panels/ci/papers/ci20141216cb1-344-5-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panels/ci/minutes/ci20141216.pdf�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panels/ci/minutes/ci20141216.pdf�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panels/ci/minutes/ci20141216.pdf�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panels/ci/papers/ci20150421cb1-743-5-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panels/ci/papers/ci20150421cb1-743-5-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panels/ci/papers/ci20150421cb1-743-5-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panels/ci/papers/ci20150421cb1-743-6-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panels/ci/papers/ci20150421cb1-743-6-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panels/ci/papers/ci20150421cb1-743-6-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panels/ci/minutes/ci20150421.pdf�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panels/ci/minutes/ci20150421.pdf�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panels/ci/minutes/ci20150421.pdf�
http://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panels/ci/papers/ciitb20151214cb4-315-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panels/ci/papers/ciitb20151214cb4-315-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panels/ci/papers/ciitb20151214cb4-315-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panels/ci/minutes/ciitb20151214.pdf�
http://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panels/ci/minutes/ciitb20151214.pdf�
http://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panels/ci/minutes/ciitb2015121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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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日期  
 

會議  文件  

19/1/2016 工商事務

委員會  
 

政府當局就 "2016年施政報告  ⎯⎯  商務及
經濟發展局工商及旅遊科的政策措施 "提
交的文件  
(立法會CB(1)436/15-16(03)號文件 ) 
 
政府當局就 "2016年施政報告  ⎯⎯  政制及
內地事務局有關內地與台灣事務的政策措

施 "提交的文件  
(立法會CB(1)436/15-16(04)號文件 ) 
 
政府當局就 "2016年施政報告  ⎯⎯  創新及
科技局的政策措施 "提交的文件  
(立法會CB(1)436/15-16(05)號文件 ) 
 
會議紀要  
(立法會CB(1)665/15-16號文件 ) 
 

17/5/2016 工商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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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就 "創新及科技基金下推動創新
及科技發展的新措施 "提交的文件  
(立法會CB(1)901/15-16(05)號文件 ) 
 
立法會秘書處就推動創新及科技發展的新

措施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  
(立法會CB(1)901/15-16(06)號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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